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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02,500元

（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分析

（一）巩固实际控制人地位，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2025年 10月 30日，朱双全、朱顺全与尹健、卢春明、邓志刚、王永业、

张小波、刘屹、尹力光、陈志兵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卢春明、王

永业、张小波、尹力光将持有的公司 60,598,6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49%）

股份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朱双全行使，尹健、邓志刚、刘屹、陈志兵

将其持有的公司 39,909,34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8.22%）股份表决权不可撤销

地全权委托给朱顺全行使。同日，朱双全、朱顺全、朱梦茜与尹健、卢春明、

邓志刚、王永业、张小波、刘屹、尹力光、陈志兵签订《关于武汉中元华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约定表决权委托期间，尹健、卢春明、邓

志刚、王永业、张小波、刘屹、尹力光、陈志兵 8人成为朱双全、朱顺全、朱

梦茜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后，朱双全、朱顺全持有上市公司的表决权比例

为 20.71%。截至 2025年 10月 30日，朱梦茜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4.92%。2025年 10月 30日，朱双全、朱顺全、朱梦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朱双全、朱顺全、朱梦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的表决权比例为

25.63%，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朱双全、朱顺全及朱梦茜。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为朱双全、朱顺全，根据《表决权委托

协议》约定并根据发行数量上限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朱双全、朱顺全、朱

梦茜将直接持有公司 85,2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9%）。本次发行将进

一步巩固公司控制权，同时保证了公司股权结构的长期稳定，夯实了公司持续

稳定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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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发展战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秉承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采取自主创新、外延并购的方式，规范运

作，抓住“十四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发展

机遇，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及业务结构，深耕智能电网领域，巩固和提高现有产

品在细分行业的领先地位，推进智能变电站、智能配网业务的发展以及开展电

力系统运维服务，锚定新质生产力，在数据采集、输变电智能监测和运维、综

合能源管理等领域积极参与数智化坚强电网建设，由设备提供商向系统提供商

方向发展。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增强公司资金储备，为公司实现技术创

新、开展项目投资、优化业务布局提供资金支持，有助于公司实现长期战略发

展目标，巩固行业优势地位。

（三）满足资金需求，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2022 年、 2023 年及 2024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44,280.76 万元、

44,808.54万元和 55,369.27万元，实现较快增长。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

公司对于存货的需求量以及日常运营的资金需求逐年增加，保持较高的流动资

产比例及较高的资金储备有利于公司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保障经营活动的顺利

开展。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提

供资金保障，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通过补充流动资金，将进一步提高公

司的流动资金与公司经营规模和生产能力的匹配度，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持续发

展，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为股东创造更高的价值。

三、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

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

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具备可行性。募集资金到位后，可进一步优

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确保公司业务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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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二）公司治理规范、内控完善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

制度，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完善的内部

控制环境。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公司按照监管要求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投向变更、管理与监督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

用，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营运资金将得到有效补充，有助于解决公司业务

不断拓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为公司经营提供有力的支持，有利于巩固公司的

行业地位，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未来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一方面，公司的资产总额、净资产规模都将

增加，资本结构得到优化，自有资金实力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公司资产负债

率有所降低，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均得到增强。

五、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和投入使用，有利于提升

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和整体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综上，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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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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